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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宁德卓高开展融资租赁提供保证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筹资结构，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德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卓高”）

与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点创”）签署《售后回租赁合

同》。概算租金总额为人民币31,800,000.00元（含税），租赁期限3年。公司与平安

点创签署《保证合同》，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保证担保。 

二、审议程序 

2018年11月3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9

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并经过2018年12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2019年度为宁德卓高提供不超过400,000,000元的担保。 

截止本次担保业务前，2019年度公司向宁德卓高提供担保金额为0元，因而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额度范围内。 

具体请参阅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 《 证 券 日 报 》 以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10月18日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 

法定代表人 方蔚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3HL548 

http://www.sse.com.cn/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530号A5库区集中辅助区三层318室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德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11月18日 

注册资本 7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2MA344GT819 

注册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东侨工业园区振兴路8号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电池材料、电子产品、电池、电池组、通用机械设备;提供

电池材料的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总资产 40,324.00万元 
负债合计 33,802.42万元 

净资产 6,521.58万元 

营业收入 1,299.37万元 净利润 -1,564.99万元 

上述数据系宁德卓高2018年1-6月财务数据，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宁德卓高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隔

膜涂覆加工。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售后回租赁合同 

出租人（甲方）：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乙方）：宁德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租赁物：陶瓷隔膜水洗涂布机、溶胶搅拌机、陶瓷涂膜机、动力混合机、

旋转喷涂机等。 

2.租赁方式：甲方根据乙方要求向乙方购买本合同记载的租赁物，并回租

给乙方使用，乙方向甲方承租、使用该租赁物并向甲方支付租金。 

3.概算租金总额：租金总额RMB31,800,000.00元（含税，大写：人民币叁

仟壹佰捌拾万元整）。 

4.租赁期间：共36个月，自起租日起算。 

5.租金支付期次：共12期。 



6.租赁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甲方向乙方出具所有权转移证明书之前，

甲方对租赁物拥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拥有本合同项下

租赁物的使用权。 

（二）保证合同 

受益人：平安点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受益人支付的所有应付款项（同

“被担保款项”）和受益人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因保证人违约而给受益人造

成的损失。 

3.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至主合同项下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受益人同意主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重新

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实际对外

担保总额为16.62亿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2017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67.92%。公司不存在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

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售后回租赁合同》； 

2、《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8日 


